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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事件：国务院印发“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2022 年 2 月 14 日，

国 务院印发《规划》，下发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

各 直属机构。明确十四五期间将面向“风险隐患仍然突出”、“防控难度不断加大” 

和“应急管理基础薄弱”三大方面进行改进。 

 以矿山生产的安全守护者为使命的梅安森。公司深耕行业二十余年，于创立

初期以安全检测为起点，逐渐形成以“安全生产守护者”的高标准为愿景，持续

且高效的为煤矿行业提供安全预警及防护的全产品体系，目前在矿山领域以煤矿

人员管理、综合管控平台、一卡通、各类监控及安全检测系统构成全生产环节的

防护体系。 

 “下游高需求+华为入局+政策推动”的“三驾马车”不断强化公司核心逻辑。 

短期催化：煤炭供给受压，映射至煤矿行业减人提效的高需求。目前煤炭价格于

国内国外形成两极分化，国外受疫情等多方面影响，截至 2 月 14 日，国外单吨

煤炭价格已经提升至 1600 元/吨左右，而国内受国家管控，价格趋稳是长期主线。

两者之差映射至供给端受压，导致矿山需要转向精细化管控为主，对智能化改造

的需求迅速提升。 

中期推动：华为入局带动客户群体突破阈值。2021 年，华为成立煤炭军团，并

后续设立“矿鸿”操作系统。结合华为自身的“高举高打”的战略方针，将与行

业内公司组成“智能矿山生态圈”，形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打通。公司

近两年连续上线多款适配“矿鸿”的产品，生态伙伴关系已初步建立。 

长期政策推动：八部委发文为“面”，煤矿电子封条、“十四五”应急管理规划

等政策为“点”，由“点”至“面”全面覆盖。从 2020 年八部委发文之后，持

续落地多项细分条例，包括《全面开展煤矿“电子封条”推广建设》与《“十四

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等，从点至面将煤矿智能化提升至国民安全的重要地位。

我们整理了近 5 年来相关的智能化矿山政策，明显看出政策的力度在逐步加码和

细分，确定矿山安全为首要纲领。近期梅安森于贵州、山东、新疆、内蒙古等地

与十余家煤矿单位签订电子封条合同；同时，自身以安全检测为核心的产品体系，

十分契合应急体系规划的对应要求。在政策明确安全为主线的前提下，将有望迅

速落地对应项目。 

 投资建议：公司自身具备多维一体的研发，销售和产品形态能够有效的在新

增赛道中形成先发优势，随着政策的进一步推动以及行业的高景气度，我们小幅

调整盈利预测，预计公司 2021-2023 年营收分别达 3.21、5.33、9.75 亿元，

归母净利润 0.38、0.83、1.58 亿元，对应 PE 倍数 66x、30x、16x，维持“推

荐”评级。 

 风险提示：智能矿山推进不及预期；疫情反复带来交付延迟的风险。 

 

 

 

 

 

 

 

 [Table_Invest] 

推荐 维持评级 

当前价格： 13.23 元 

  

[Table_docReport] 相关研究 

1.【民生计算机】智慧矿山行业点评：智慧矿

山空间有多大？ 

2.【民生计算机】矿山智能化深度报告：智慧

矿山是被低估的“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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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Profit] 盈利预测与财务指标 

项目/年度 2020A 2021E 2022E 2023E 

营业收入（百万元） 285  321  533  975  

增长率（%） 5.1  12.8  65.8  83.0  

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百万元） 27  38  83  158  

增长率（%） 1.9  38.6  120.2  90.7  

每股收益（元） 0.17  0.20  0.44  0.84  

PE 80  66  30  16  

PB 3.1  3.4  3.1  2.6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预测；（注：股价为 2022 年 02 月 15 日收盘价） 

 

   
表 1：电子封条相关公司汇总 

公司名称 流通市值 相关业务介绍 

梅安森 19 亿 公司在贵州、山东、新疆、内蒙古等地与十余家煤矿单位签订电子封条系统建设合同。 

中国煤科 未上市 
公司的重庆研究院研发出煤矿“电子封条管理系统”，在贵州荣祥、鸿达等煤矿投入使用，数

据成功上传接入国家矿山电子封条智能监管系统平台，并获得江苏、内蒙等地订单。 

云鼎科技 28.5 亿 

公司基于 AI 视频分析技术，依据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电子封条”建设标准，自主研发矿山

智能识别产品，形成煤矿“电子封条”整体解决方案，助力矿井“电子封条”系统建设，守护

矿山安全。公司于山东省的 5 对“电子封条”试点项目于 21 年 12 月获得集团专家组的验收。 

精英数智 未上市 

公司具有产品矿山“电子封条”智能监管平台 V1.0，该平台在关键位置安装摄像头，通过 AI

技术智能识别运输设备运行状态和人员超限入井问题，系统实现自动报警，并完全报警处置线

上闭环管理流程。公司目前有获得安徽、山西等地电子封条订单。 

工大高科 4.6 亿 21 年 9 月，回应投资者提问称公司已有相关业务在进行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采招网，民生证券研究院（市值为截至 2022 年 2 月 15 日数据） 

公司名称 流通市值 相关业务介绍 
 

 

 表 2：中国智能煤矿行业政策 

日期 政策名称 内容 

2021.6 《煤矿智能化建设指南(2021 年版)》 重点突破智能化关键技术与装备，形成智能化煤矿技术规范与标准体系。 

2021.1 
《河南省煤矿留能化建设三年行动方案 

（2021-2023 年）》 

到 2023 年年底,全省累计建成 15-20 处智能化示范煤矿、80 个以上智能化采煤

工作面和 200 个以上智能化掘进工作面。 

2020.6 
《关于加快全区煤矿智能化建设的实施意

见》 
到 2035 年，全面建成以智能煤矿为支撑的煤炭工业体系,实现各类煤矿智能化。 

2020.3 
《绿色化信息化智能化改造推进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实施方案》 
规上企业 2022 年完成工业互联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上云"率达 100%。 

2020.3 《关于加快煤矿智能化发展的指导意见》 
到 2025 年，大型煤矿和灾害严重煤矿基本实现智能化。到 2035 年，各类煤矿

基本实现智能化。 

2020.2 
《关于山西省智能煤矿和智能综采工作面建

设试点的通知》 

试点名单将山西焦煤岚县正利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同煤大唐塔山煤矿有限公司

等 10 座煤矿作为山西省智能煤矿建设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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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 
《甘肃省绿色化信息化智能化改造推进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实施方案》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绿色化改造基本完成，单位产品平均能耗达到全国平均先进

水平。 

2019.10 
《深入推进贵州省煤矿智能化、机械化升级

改造攻坚方案（2019-2020 年）》 

到 2020 年底，全省生产煤矿采煤机械化率达到 96%、机械化改造实施覆盖率、

辅助系统智能化、信息化服务管理和监控覆盖率均达到 100%。 

2019.9 《河南省煤矿智能化建设实施方案》 
到 2021 年底,生产能力 60 万吨/年及以上煤矿基本完成智能化建设，采煤工作

面回采,工效达到 70 吨/工以上。 

2019.1 《煤矿机器人重点研发目录》 
重点研发应用据进、采煤、运输、安控和救援 5 类、38 种煤矿机器人，对每种

机器人的功能提出了具体要求。 

2018,9 
《山东省煤炭行业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实现转

型级实施意见》 

到 2022 年全面完成落后产能淘汰出清任务，全省大型煤矿实际产量比重达到

90%以上。 

2016.6 
《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2016- 2030

年〉》 

2020 年，实现煤炭安全绿色、高效智能开采技术水平大幅提升。 2030 年，

煤炭实现科学产能。 

资料来源：民生证券研究院根据相关政府网站等公开渠道信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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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财务报表数据预测汇总 
[TABLE_FINANCEDETAIL]           利润表（百万元） 2020A 2021E 2022E 2023E  主要财务指标 2020A 2021E 2022E 2023E 

营业总收入 285 321 533 975  成长能力（%）     

营业成本 161 182 287 500  营业收入增长率 5.14 12.78 65.84 82.99 

营业税金及附加 3 6 6 14  EBIT 增长率 18.11 -1.00 124.57 105.75 

销售费用 38 47 76 143  净利润增长率 1.86 38.63 120.24 90.65 

管理费用 23 30 49 92  盈利能力（%）     

研发费用 24 26 43 81  毛利率 43.51 43.40 46.07 48.72 

EBIT 32 31 70 144  净利润率 9.16 11.69 15.53 16.18 

财务费用 5 3 0 1  总资产收益率 ROA 3.11 3.45 6.40 8.98 

资产减值损失 -5 0 0 0  净资产收益率 ROE 5.02 5.14 10.17 16.24 

投资收益 2 4 8 12  偿债能力     

营业利润 33 46 100 195  流动比率 1.47 2.00 1.89 1.72 

营业外收支 -2 0 1 0  速动比率 1.14 1.67 1.53 1.36 

利润总额 32 46 101 195  现金比率 0.09 0.65 0.33 0.00 

所得税 6 9 18 38  资产负债率（%） 37.96 32.82 36.93 44.65 

净利润 26 38 83 158  经营效率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27 38 83 158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342.26 313.72 309.67 321.88 

EBITDA 43 40 78 151  存货周转天数 170.57 178.27 178.85 175.89 

      总资产周转率 0.33 0.29 0.41 0.55 

资产负债表（百万元） 2020A 2021E 2022E 2023E  每股指标（元）     

货币资金 27 215 150 0  每股收益 0.17 0.20 0.44 0.84 

应收账款及票据 304 311 497 965  每股净资产 3.19 3.88 4.32 5.16 

预付款项 8 10 14 26  每股经营现金流 0.02 0.65 -0.29 -0.84 

存货 75 89 141 241  每股股利 0.00 0.00 0.00 0.00 

其他流动资产 36 38 52 75  估值分析     

流动资产合计 450 663 855 1,307  PE 80 66 30 16 

长期股权投资 92 92 92 92  PB 3.1 3.4 3.1 2.6 

固定资产 87 78 68 59  EV/EBITDA 41.51 57.63 30.45 16.80 

无形资产 30 28 27 26  股息收益率（%） 0.00 0.00 0.00 0.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421 426 437 449       

资产合计 871 1,089 1,291 1,756       

短期借款 75 0 0 17  现金流量表（百万元） 2020A 2021E 2022E 2023E 

应付账款及票据 79 129 178 324  净利润 26 38 83 158 

其他流动负债 151 203 273 418  折旧和摊销 11 9 8 7 

流动负债合计 305 332 451 759  营运资金变动 -54 77 -137 -311 

长期借款 19 19 19 19  经营活动现金流 4 122 -55 -158 

其他长期负债 7 7 7 7  资本开支 -14 -13 -17 -19 

非流动负债合计 26 26 26 26  投资 0 0 0 0 

负债合计 331 358 477 784  投资活动现金流 -14 -9 -10 -8 

股本 169 188 188 188  股权募资 6 154 0 0 

少数股东权益 1 1 1 1  债务募资 44 -75 0 17 

股东权益合计 541 732 814 972  筹资活动现金流 17 76 0 16 

负债和股东权益合计 871 1,089 1,291 1,756  现金净流量 7 188 -65 -150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民生证券研究院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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